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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9]第 ZF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由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贵部中小板重组问询

函（需行政许可）【2019】第 28 号《关于对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

问询函》（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收悉。根据重组问询函的要求，我们对涉及

会计师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重组问询问题的回复中简称与《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的简称具有

相同含义。 

一、问题 5、《报告书》显示，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你公司的资产负债

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 33.49%、1.75、1.27，本次交易后，你公司资

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将分别变为 58.68%、1.04、0.76。请你公司结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相关要求，补充披露

资产负债率上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下降对你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本

次交易是否有利于改善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本次交易的必要性。请独立财务

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公司补充披露的相关信息  

（一）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1、本次交易完成后偿债能力分析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F10588 号《备考审阅报告》（不

考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偿债能力及

营运指标对比如下： 

项目 

2019 年 4 月 30 日 

交易前上市公司数据 交易后备考数据 

资产负债率 33.49% 58.68% 

流动比率 1.75 1.04 

速动比率 1.27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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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上述偿债指标有所

下降，主要原因为：（1）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自身资产负债率较低，而标的公

司由于近年来经营规模扩张较快，新增产能较多，营运资金需求和资本性支出较

多，且主要通过银行借款等形式满足资金需求，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相对较低；（2）本次交易作价中以现金 120,000.00 万元支付部分计入

其他应付款，致使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流动比率、速动比

率有所下降。 

在本次交易配套融资顺利实施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实际资产负债率将低于

合并备考报表模拟的备考数据。即使本次交易配套融资资金不足，根据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的备考报表，其资产负债率为 58.68%，流动比率为 1.04，速动比率

为 0.76，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整体仍将处于合理水平。 

上市公司偿债能力与可比上市公司对比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万华化学 53.91% 0.77 0.55 

华鲁恒升 32.39% 1.30 0.60 

神马股份 66.15% 0.89 0.67 

红宝丽 58.92% 0.88 0.54 

汇得科技 24.14% 3.59 3.29 

高盟新材 9.79% 4.77 2.76 

平均 40.88%    2.03     1.40  

剔除高盟新材、汇得科技后的平均值 52.84% 0.96 0.59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备考数据 58.68% 1.04 0.76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预付款项—其他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4、可比上市公司数据取自公开披露的 2019 年一季报数据 

上述可比上市公司中，因汇得科技上市不足一年，高盟新材两年内进行过股

权融资，资产负债率均大幅低于同行业，因此在计算同行业公司平均值时予以剔

除。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备考数据与同行业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

比率、速动比率均值相比，处于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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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完成后盈利能力分析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F10588 号《备考审阅报告》（不

考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本次交易前后的主要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项目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营业收入（万元） 148,883.80 475,840.01 443,571.39 1,512,904.56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7,143.51 50,979.32 44,522.14 193,676.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0.27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1% 8.16% 12.35% 34.14% 

标的公司华峰新材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2019

年 1-4 月营业收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均有大幅度的提升。2019 年 1-4 月，上市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由交易

前的 0.10 元/股增加至交易后的 0.12 元/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由交易前的

4.41%增加至交易后的 8.16%。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有所增强。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流动比率、速

动比率有所下降，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仍将处于合理水平，不会对上市公

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

持续经营能力有所增强，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二）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1、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拓宽了业务领域，实现产业链整合延伸，进入聚氨酯行业

中的聚氨酯制品材料制造领域以及基础化工原料行业的己二酸制造领域，扩大了

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丰富了上市公司业务类型和产品线，提升了上市公司综合研

发实力。此外，交易双方可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利用各自在原料采购、销售渠道、

技术研发、生产管理等方面积累的优势和经验，有效降低采购和生产成本，提升

运营效率，扩大整体市场份额，增加业务收入，形成良好的协同发展效应，有利

于提升上市公司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保障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峰新材将成为上市公司重要的全资子公司。华峰新材具

有较强的盈利能力，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增厚每股收

益，保障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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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利于实现产业链整合，打造全球聚氨酯制品行业龙头企业 

本次交易双方均为各自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通过本

次交易，可以有效整合聚氨酯产业链的优质资源，实现聚氨酯产业一体化发展，

将上市公司打造成全球聚氨酯制品行业龙头企业。 

 

二、我们执行了以下审核程序： 

我们对公司执行了审阅程序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F10588 号《备考

审阅报告》，并复核了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

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偿债能力指标进行比较，分析上市公司的偿

债能力是否处于合理水平。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流

动比率、速动比率有所下降，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仍将处于合理水平。 

 

 

特此回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7 月 16 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一）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1、本次交易完成后偿债能力分析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预付款项—其他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4、可比上市公司数据取自公开披露的2019年一季报数据

	上述可比上市公司中，因汇得科技上市不足一年，高盟新材两年内进行过股权融资，资产负债率均大幅低于同行业，因此在计算同行业公司平均值时予以剔除。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备考数据与同行业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值相比，处于合理水平。
	2、本次交易完成后盈利能力分析

	（二）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1、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保障股东利益
	3、有利于实现产业链整合，打造全球聚氨酯制品行业龙头企业


